
附件 4

权力清单增加事项目录

序号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职 权 依 据 行使主体 增加依据及理由
备注

1 行政检查 农作物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 年

修订）第四十七条
农牧局 宁政发〔2016〕105 号

2 行政审批
工业和信息产业（技术改造）投资项

目核准

【国务院决定】《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 年国务

院令第 412 号）

【国务院决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

决定》（国发﹝2004﹞20 号）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和核准

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发﹝2014﹞115 号）

工业信息化和商

务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3 行政处罚

重点用能单位未设立能源管理岗位，

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管理节能

工作部门备案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
年）第八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09 年) 第

五十三条

工业信息化和商

务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4 行政处罚
被监察单位拒不提供相关资料、伪造、

隐匿、销毁、篡改有关材料的处罚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

办法》（2011年自治区政府令第 41 号）第二

十八条

工业信息化和商

务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5 行政处罚

供电企业中止供电不符合规定条件或

者中止供电未按要求履行事先告知义

务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5 年

修正）

第六十四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九条

工业信息化和商

务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6 行政处罚

供电企业向依法关闭的矿山、危险化

学品生产等高危企业和非法经营的单

位供电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供用电条

例》（2011年）

第十九条第二款 第四十五条

工业信息化和商

务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7 行政处罚 供电企业损害用户权益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供用电条

例》（2011 年）

第三十三条

工业信息化和商

务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8 行政处罚
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

区的处罚

【行政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1996
年国务院令第 196 号）

第三条 第三十八条

工业信息化和商

务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9 其他类 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备案 【行政法规】《物业管理条例》（2007 年修订
国务院令第 379 号）第二十四条

住建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10 其他类 物业承接查验备案

【行政法规】《物业管理条例》（2003 年修订
国务院令第 379 号）第二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物业承接查验办法》的通知》（建房〔2010〕
165 号）
第二十九条

住建局

《关于公布市本级政府部

门行政职权事项清理调整

的决定》（吴政发〔2016〕

57 号）

承接吴忠市下放

11 行政奖励 物流寄递业安全管理举报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修正）第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印发〈物
流寄递行业安全管理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宁公通【2016】5 号）第二条 第三条

公安局 （宁政发〔2016〕105 号）

《关于取消调整 56 项行

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宁

政发〔2016〕105 号）



注：行政审批增加 1 项，行政检查增加 1项，行政处罚增加 6 项，行政奖励增加 1 项，行政强制增加 1 项，其

他类增加 4 项。

12 行政强制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

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

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查封违法从

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 年

修订）第五十条
农牧局 宁政发〔2016〕105 号

与原清单“农业投入品的

监督检查（含种子、农药、

肥料、兽药、饲料及饲料

添加剂）”法律依据相同，

从法律依据看，该项既有

行政检查，又有行政强

制。

13 其他类 气象灾害防御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 570 号)

第七条 第三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
乡镇 县气象局调整意见

14 其他类 灾害性天气预防措施的落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第二十七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

传播办法》第二十条

乡镇 县气象局调整意见


